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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行政法】補充資料 

廖震 老師提供 

公版寫法的確立基礎與法規範之選擇 

一、關於行政罰的裁處，主管機關原本應在法定之罰鍰下限額度內裁罰，不得更輕，但依行政罰

法之規定，在那些情形，得減輕或免除法定之處罰？（25 分，112 年關稅/財稅三等行政法第

三題） 

【參考條文】 

行政罰法（下同）： 

第 1 條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而受罰鍰、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之處罰時，適用本法。但其他法

律有特別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 

第 2 條 本法所稱其他種類行政罰，指下列裁罰性之不利處分： 

一、限制或禁止行為之處分：限制或停止營業、吊扣證照、命令停工或停止使用、禁

止行駛、禁止出入港口、機場或特定場所、禁止製造、販賣、輸出入、禁止申請

或其他限制或禁止為一定行為之處分。 

二、剝奪或消滅資格、權利之處分：命令歇業、命令解散、撤銷或廢止許可或登記、

吊銷證照、強制拆除或其他剝奪或消滅一定資格或權利之處分。 

三、影響名譽之處分：公布姓名或名稱、公布照片或其他相類似之處分。 

四、警告性處分：警告、告誡、記點、記次、講習、輔導教育或其他相類似之處分。 

第 8 條 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罰責任。但按其情節，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。 

第 9 條 Ⅰ未滿 14 歲人之行為，不予處罰。 

Ⅱ14 歲以上未滿 18 歲人之行為，得減輕處罰。 

Ⅲ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，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

之能力者，不予處罰。 

Ⅳ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，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，顯著減低者，

得減輕處罰。 

Ⅴ前二項規定，於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者，不適用之。 

第 12 條 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，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為，不予處罰。但防衛行為過

當者，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。 

第 13 條 因避免自己或他人生命、身體、自由、名譽或財產之緊急危難而出於不得已之行為，

不予處罰。但避難行為過當者，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。 

第 18 條 Ⅰ裁處罰鍰，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、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

上義務所得之利益，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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Ⅱ前項所得之利益超過法定罰鍰最高額者，得於所得利益之範圍內酌量加重，不受法

定罰鍰最高額之限制。 

Ⅲ依本法規定減輕處罰時，裁處之罰鍰不得逾法定罰鍰最高額之二分之一，亦不得低

於法定罰鍰最低額之二分之一；同時有免除處罰之規定者，不得逾法定罰鍰最高額

之三分之一，亦不得低於法定罰鍰最低額之三分之一。但法律或自治條例另有規定

者，不在此限。 

Ⅳ其他種類行政罰，其處罰定有期間者，準用前項之規定。 

第 19 條 Ⅰ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受法定最高額新臺幣 3,000 元以下罰鍰之處罰，其情節輕微，

認以不處罰為適當者，得免予處罰。 

Ⅱ前項情形，得對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施以糾正或勸導，並作成紀錄，命其簽名。 

第 24 條 Ⅰ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者，依法定罰鍰額最高之規定裁處。

但裁處之額度，不得低於各該規定之罰鍰最低額。 

Ⅱ前項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，除應處罰鍰外，另有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之處罰

者，得依該規定併為裁處。但其處罰種類相同，如從一重處罰已足以達成行政目的

者，不得重複裁處。 

Ⅲ一行為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及其他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受處罰，如已裁處拘留

者，不再受罰鍰之處罰。 

 

二、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77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依法令或契約對身心障礙者有扶養義務之人，

有喪失扶養能力或有違反第七十五條各款情形之一，致使身心障礙者有生命、身體之危難或

生活陷於困境之虞者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得依本人、扶養義務人之申請或依職權，

經調查評估後，予以適當安置。」之適當安置，以及第 78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身心障礙者遭受

第七十五條各款情形之一者，情況危急非立即給予保護、安置或其他處置，其生命、身體或

自由有立即之危險或有危險之虞者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予緊急保護、安置或為其

他必要之處置。」之緊急安置，其法律性質各為何？（25 分，112 年關稅/財稅三等行政法第

二題） 

【參考法條】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75 條規定：「對身心障礙者不得有下列行為：一、遺

棄。二、身心虐待。三、限制其自由。四、留置無生活自理能力之身心障礙者於易發生危險

或傷害之環境。五、利用身心障礙者行乞或供人參觀。六、強迫或誘騙身心障礙者結婚。七、

其他對身心障礙者或利用身心障礙者為犯罪或不正當之行為。」 

【參考條文】 

行政程序法 

第 92 條 Ⅰ本法所稱行政處分，係指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

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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Ⅱ前項決定或措施之相對人雖非特定，而依一般性特徵可得確定其範圍者，為一般處

分，適用本法有關行政處分之規定。有關公物之設定、變更、廢止或其一般使用者，

亦同。 

第 36 條 Ⅰ行政機關為阻止犯罪、危害之發生或避免急迫危險，而有即時處置之必要時，得為

即時強制。 

Ⅱ即時強制方法如下： 

一、對於人之管束。 

二、對於物之扣留、使用、處置或限制其使用。 

三、對於住宅、建築物或其他處所之進入。 

四、其他依法定職權所為之必要處置。 

第 37 條 

 

Ⅰ對於人之管束，以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為限： 

一、瘋狂或酗酒泥醉，非管束不能救護其生命、身體之危險，及預防他人生命、身

體之危險者。 

二、意圖自殺，非管束不能救護其生命者。 

三、暴行或鬥毆，非管束不能預防其傷害者。 

四、其他認為必須救護或有害公共安全之虞，非管束不能救護或不能預防危害者。 

Ⅱ前項管束，不得逾 24 小時。 

【據以出題之實務見解】 

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度上字第 947 號判決要旨： 

（一）按憲法第 155 條規定：「國家為謀社會福利，應實施社會保險制度。人民之老弱殘廢，無

力生活，及受非常災害者，國家應予以適當之扶助與救濟。」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7

項規定：「國家對於身心障礙者之保險與就醫、無障礙環境之建構、教育訓練與就業輔導

及生活維護與救助，應予保障，並扶助其自立與發展。」次按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1

條規定：「為維護身心障礙者之權益，保障其平等參與社會、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等之機會，

促進其自立及發展，特制定本法。」第 2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本法所稱主管機關：在中央為

衛生福利部；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；在縣（市）為縣（市）政府。」第 71 條規定：「（第

1 項）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對轄區內之身心障礙者，應依需求評估結果，提供下列

經費補助，並不得有設籍時間之限制：一、生活補助費。二、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

補助。三、醫療費用補助。四、居家照顧費用補助。五、輔具費用補助。六、房屋租金及

購屋貸款利息補貼。七、購買停車位貸款利息補貼或承租停車位補助。八、其他必要之費

用補助。（第 2 項）前項經費申請資格、條件、程序、補助金額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，

除本法及其他法規另有規定外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分別定之。（第 3

項）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為辦理第一項第一款、第二款、第六款、第七款業務，應

於會計年度終了前，主動將已核定補助案件相關資料，併同有關機關提供之資料重新審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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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於申領人申領資格變更或審核認有必要時，得請申領人提供

相關證明文件。（第 4 項）不符合請領資格而領取補助者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

以書面命本人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繳還；屆期未繳還者，依法移送行政執行。」第

75 條規定：「對身心障礙者不得有下列行為：一、遺棄。二、身心虐待。三、限制其自由。

四、留置無生活自理能力之身心障礙者於易發生危險或傷害之環境。五、利用身心障礙者

行乞或供人參觀。六、強迫或誘騙身心障礙者結婚。七、其他對身心障礙者或利用身心障

礙者為犯罪或不正當之行為。」第 77 條規定：「（第 1 項）依法令或契約對身心障礙者有

扶養義務之人，有喪失扶養能力或有違反第七十五條各款情形之一，致使身心障礙者有生

命、身體之危難或生活陷於困境之虞者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得依本人、扶養義務

人之申請或依職權，經調查評估後，予以適當安置。（第 2 項）前項之必要費用，除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依第七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給予補助者外，由身心障礙者或扶養義

務人負擔。」依上開規定可知，國家於扶養義務人未盡其扶養義務，致身心障礙者之身體、

健康發生危難或生活陷於困境之虞時，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相關規定，予以適當安置，

乃履行國家源自憲法基本國策有關社會扶助之公法上義務，使身心障礙者得獲保護，避免

危難發生。 

（二）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77 條於 100 年 2 月 1 日公布修正為上開現行條文，立法意旨明

示：「依法令或契約對身心障礙者有扶養義務之人違反第75條各款情形之一，依現行法令，

除身心障礙者有立即危險可依第 78 條至第 80 條予以保護安置外，對於無立即危險但有安

置需求者則尚無處理方法，鑑於對喪失扶養能力者之處理方式可援引適用，爰增加『或有

違反第 75 條各款情形之一』一段文字，讓身心障礙者本人可以主動申請安置，或由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本職權安置。」可知該第 77 條（適當安置）係針對身心障礙者無

立即危險但有安置需求之安置規定，與第 78 條（緊急安置）針對有立即危險者之規定，

兩者本有性質上之差異。 

（三）承上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78 條規定：「（第 1 項）身心障礙者遭受第七十五條各款

情形之一者，情況危急非立即給予保護、安置或其他處置，其生命、身體或自由有立即之

危險或有危險之虞者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予緊急保護、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

置。（第 2 項）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為前項緊急保護、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時，

得請求檢察官或當地警察機關協助。」第 79 條規定：「（第 1 項）前條之緊急安置服務，

得委託相關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辦理。安置期間所必要之費用，由前條第一項之行為人支付。

（第 2 項）前項費用，必要時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先行支付，並檢具支出憑證影

本及計算書，請求前條第一項之行為人償還。（第 3 項）前項費用，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主管機關以書面定十日以上三十日以下期間催告償還，而屆期未償還者，得移送法院強制

執行。」第 80 條規定：「（第 1 項）第七十八條身心障礙者之緊急保護安置，不得超過七

十二小時；非七十二小時以上之安置，不足以保護身心障礙者時，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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護安置。繼續保護安置以三個月為限；必要時，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。（第 2 項）繼續

保護安置期間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視需要，協助身心障礙者向法院提出監護或

輔助宣告之聲請。（第 3 項）繼續保護安置期滿前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經評估

協助轉介適當之服務單位。」由上開規定可知，身心障礙者因遭受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

第 75 條各款情形之一，情況危急非立即給予保護、安置或其他處置，其生命、身體或自

由有立即之危險或有危險之虞，主管機關應依同法第 78 條第 1 項規定，即予緊急保護、

安置及其他必要之處置。因主管機關面對當前之緊急危害，不能等待行政處分之作成，再

循一般程序予以執行，應立即在法定職權範圍內，依法律規定採取必要之措施，此緊急安

置之性質，應屬「即時強制」。相對而言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77 條第 1 項之規定，

係以有扶養義務之人有喪失扶養能力或違反同法第 75 條各款情形之一，致使身心障礙者

有生命、身體之危難或生活陷於困境之虞者，主管機關得依申請或依職權，經調查評估後

予以適當安置，此尚非有當前之緊急危害而不能等待之情形，自非屬「即時強制」，主管

機關應審查該條項適當安置之法定要件，並作成准駁安置之決定，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

果，後續則循行政處分之一般程序予以執行，亦無待如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79條第2、

3 項有關緊急安置費用之強制執行規定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77 條第 2 項既已明定應

負擔安置費用之人，自得以處分確定金額並命繳還。是主管機關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

第 77 條第 1 項規定所作之適當安置決定，應屬行政處分之性質，而非僅為公法上事實行

為。上訴意旨以：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77 條規定，主管機關對於身心障礙者之適

當安置，乃依法所負之公法上處置義務，此項公法上處置義務僅以發生安置之事實效果，

與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行政處分不同，故上訴人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77 條第 1

項對蔡聰明為適當安置，其性質屬公法上事實行為，原判決誤認主管機關依身心障礙者權

益保障法第 77 條規定為適當安置應作成行政處分，顯有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違

背法令云云，係持其主觀歧異之法律見解而為爭執，並非可採。 

 

【得參考之實務見解】 

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110 年度訴字第 154 號判決要旨： 

……次按「行政機關為阻止犯罪、危害之發生或避免急迫危險，而有即時處置之必要時，得

為即時強制。即時強制方法如下：一、對於人之管束。」「對於人之管束，以合於下列情形

之一者為限：一、瘋狂或酗酒泥醉，非管束不能救護其生命、身體之危險，及預防他人生命、

身體之危險者。二、意圖自殺，非管束不能救護其生命者。三、暴行或鬥毆，非管束不能預

防其傷害者。四、其他認為必須救護或有害公共安全之虞，非管束不能救護或不能預防危害

者。」行政執行法第 36 條第 1 款及第 37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。可知行政機關因緊急危害事態

之發生，於符合上開法定要件情形時，不待作成行政處分後再循強制執行之手段，以實現其

維護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之行政目的，而得於其法定職權範圍內，依法律規定採取必要之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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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強制措施。又依其緊急措施之性質，行政機關於實施強制處置前，並未對特定之相對人為

法效意思之通知，即無所謂依行政機關作成之決定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，故即時強制應

純屬公權力行使之事實行為，而非行政處分。又「（第 1 項）警察對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

得為管束：一、瘋狂或酒醉，非管束不能救護其生命、身體之危險，或預防他人生命、身體

之危險。二、意圖自殺，非管束不能救護其生命。三、暴行或鬥毆，非管束不能預防其傷害。

四、其他認為必須救護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，非管束不能救護或不能預防危害。（第 2 項）

警察為前項管束，應於危險或危害結束時終止管束，管束時間最長不得逾 24 小時；並應即

時以適當方法通知或交由其家屬或其他關係人，或適當之機關（構）或人員保護。」為警察

職權行使法第 19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所明定。核上開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，與

行政執行法第 37 條第 1 項近乎相同（僅法條文字略有差異），可知警察為預防危害，而對民

眾施以管束之行為，係屬即時強制行為，其性質屬事實行為，本身並未包含有創設、形成、

變更權利義務內容，並非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，自非行政處分。而警察依

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19 條第 2 項規定將管束乙事通知被管束人或其家屬或其他關係人，亦僅

係單純事實之敘述（或事實通知）或理由之說明，並未對被管束人發生任何法律上效果，僅

屬觀念通知，亦非行政處分。 

 

 


